
消费和审美的相互融合及内住矛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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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消费和审美既有相互融合之处，也有互相矛盾之处，现代美学和后现代美学分别予以不同的判决，但各 

执一端。论述者涉及这一问题时往往语焉不详。消费和审美的关系可从两个方面具体分析：一是消费活动与 

审美活动的重叠和差异，二是消费经验与审美经验的交叉与矛盾。所谓消费和审美的融合不过是二者的重 

合，并非融为一体;而消费和审美的矛盾则是内在的、根本的。审美的低俗化并不是审美本身的问题，而是消 

费美学误将感性经验视为审美经验的结果。因此，审美的独特领域并未受到摧毁，消费所依赖的感性经验也 

应获得应有的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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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现代美学的视域中，消费和审美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，互不两立，水火不容;在后现代 

美学的视域里，消费和审美互相推波助澜，水乳交融，难分彼此。问题的关键在于两方面:一是 

二者的视角不同，前者将消费和审美视为一种“应然”的关系，在美学诞生的时刻，现代美学试 

图规范美学的自立性和合理性，并为其限定独立的疆域，审美应该抗拒功利主义的消费，以审 

美的自律和无利害性将人们从消费主义的泥潭中拯救和超拔出来;后者将消费和审美的关系 

视为一种“是然”的关系，侧重于具体解释日益涌现的新艺术现象和审美现象，在经济社会中, 

审美植根于消费&通过消费而达到审美&通过审美来促进消费，消费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消费化 

已经使得审美与消费如一物之两面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二是两者对审美的理解不同，前者 

认为审美是一种孤立静观的行为，审美主体在夏夫兹博里那里是独特的“内感官”，在康德那 

里是判断力或鉴赏力，即知解力和想象力的谐和，概言之,它绝不可能是感性的感官;而审美观 

照的对象是物体表象的形式或者形象，对物体的内容和实体持有一种无动于衷的冷漠态度，这 

必然导致审美对消费的拒斥，因为消费是以满足欲望为目的的,而审美是无目的的。后者认为 

审美是一种感官的感性经验，它强调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的连续性，审美主体由精神让位于身 

体,审美对象则从艺术扩展到一切领域，精神的愉悦似乎遥不可及，感官的愉悦则乘机入主审 

美，审美的超越性和理想性被娱乐性和消遣性所取代,审美没能阻挡住消费，反而被消费所侵

基金项目：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“消费美学的建构及其批判”(项目编号:FJ2017C100) 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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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，沦为消费的工具。

总之,现代美学和后现代美学的不同立场，造成了消费和审美的不同关系，或者说展示了 

消费和审美关系的不同侧面，不可否认的是两者对这一关系的理解皆存在一定的偏颇之处。 

事实上，消费和审美的融合在现代美学繁荣的期间也存在,但现代美学却排斥这一关系，而其 

矛盾在后现代美学风行之时也并没有消除，只是被融合的大潮所淹没。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 

分析消费和审美的相互融合和内在矛盾具体表现在何处，一是消费活动与审美活动的重叠和 

差异,二是消费经验与审美经验的交叉与矛盾。这里本应包括消费产品和审美对象的差异，但 

两者的区分决定于前面两个方面,不再单独论述。无论是其互相融合之处,还是其互相矛盾之 

处，都存在一些误区，本文在廓清这些误区时，试图展示出消费和审美的真实关系。

一、消费活动与审美活动

消费活动与审美活动的关系包括融合和矛盾两个方面，我们先从两者的融合说起，因为这 

似乎是最显著的,也是最容易误解的。如果我们将这一误解澄清,也许消费活动和审美活动的 

双重关系就清晰明朗了。在美学研究中，当我们在讨论消费活动和审美活动的融合时,我们所 

描述的都是哪些表现？这些表现是否意味着消费和审美的融合？让我们一一分析。

其一,消费活动与审美活动的交集,表现在审美活动在消费活动中的寄生性。审美活动无 

法单独存在，它总是寄生于其他活动中，在宗教社会，寄生于宗教中；在政治社会，寄生于政治 

中;在消费社会，寄生于消费中。现代美学所提倡的审美的自律性并没有改变审美的寄生性, 

审美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有自律性的一面，也有寄生性的一面，自律性决定了审美的超越性和理 

想性，寄生性决定了审美活动的依赖性和他律性。现代美学强调前者，后现代美学强调后者。 

其实两者是一体两面的，没有审美活动的寄生性，也不可能产生审美的自律性;没有审美活动 

的自律性,审美活动的寄生性也失去了意义。阿多诺在《美学理论》中论述得十分清晰:“在其 

生产过程的各个方面，艺术具有双重性,它一方面是自律实体，另一方面又是杜克海姆学派所 

指的社会事实。”①不过他认为，审美的自律性才是审美的本质性所在，只有坚守审美的自律 

性,才能保住审美的救赎价值，而审美的他律性,审美对于消费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可,只会使 

审美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

具体而言，这种寄生性表现在两个方面。一是审美活动对于消费活动的依赖性。审美活 

动被消费活动所包围，必须借助消费活动才能完成，没有消费活动提供的各种设施、装备、便 

利,无论是作为文学艺术生产的审美创造,还是作为文学艺术欣赏的审美接受,几乎无法开展 

和进行，比如我们必须采购各种颜料画笔才能创作,购买各种书籍才能欣赏文学,前往博物馆 

和展览厅才能欣赏绘画雕塑,等等。但必须强调,这些消费活动并不是审美活动,只能说消费 

活动提供了审美活动所需的条件，消费活动与审美活动仍然泾渭分明。二是消费活动和审美 

活动的共时性，在消费社会中，消费活动现身的地方总能发现审美活动的身影，当我们购买衣 

食住行的各种生活资料时，当我们享受精神愉悦的各种服务时，当我们追求新潮时尚的脚步 

时，当我们为建立和保持各种关系时，消费活动似乎总是伴随着审美活动，消费活动贯穿于人 

类的一切行为中，审美也因此泛化到一切领域中，这就是所谓的泛审美化。②严格来说，这种共

① 阿多诺:《美学理论》，王柯平译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9页。

② 韦尔施在《重构美学》一书中，从表层到深层讨论了审美化的四种表现：日常生活表层的审美化、技术和传媒对我们物质 

和社会现实的审美化、生活实践态度和道德方向的审美化、认识论的审美化,几乎覆盖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参看沃 

尔夫冈•韦尔施:《重构美学》，陆扬、张岩冰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33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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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性只是伴随性，消费活动和审美活动不可能同时进行,也不可能重合，当审美活动开始时，消 

费活动自然被排除，而当消费活动干扰审美活动时，审美活动则已经停止。审美活动的门槛在 

于&只要进入审美状态&其他一切活动同时就被排除在外。

其二，消费活动和审美活动的互相渗透，表现在消费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消费化。前者将消 

费活动转化为一种审美活动，后者将审美活动转化为一种消费活动。两者很难区分开来，消费 

的审美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审美的消费化。在消费借助和利用审美装饰和提升产品的消费价 

值,或者掩饰消费活动的过程中，审美也在凭依消费的大潮将自身推向生活的各个角落，于是 

有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生活美学之说。不得不说的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消费处于支配和主导 

地位，而审美处于被动和被支配的地位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费和审美的合二为一,即使消费活 

动被打扮成审美活动，或者审美活动被融入到消费活动中，如各种风景旅游和艺术品消费等, 

审美活动仍然享有自己的独立空间。消费是一种通过购买占有某物满足欲望的行为&而审美 

是一种无关利害无关欲望的行为。消费活动和审美活动的互相渗透在于共有一个主体、一个 

物品、一个场所、一段时间、一种氛围、一个过程，物品、场所、时间、氛围、过程的存在可以将这 

一活动转变成审美活动，也可以转变为消费活动。但是审美活动不是消费活动的必然结果，也 

不是消费活动的附属活动,更不是一种消费活动，审美活动的发生具有自身的要求。能否转变 

为审美活动，关键在于主体能否进入审美状态，当他进入审美状态时，物品变成审美对象，过程 

变成审美活动，他自身也变成审美主体。反过来说，审美对象可以变成商品&审美主体可以变 

为消费主体,审美活动也可以转换为消费活动。

其三，消费活动和审美活动的一体化，表现于审美经济和文化工业的兴起。早在20世纪 

30年代，法兰克福学派就开始批判文化工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审美问题，但是文化工业并没有 

因此受到限制，反而越来越繁荣，在当代，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产业。审美经济 

是德国学者诺尔伯特•伯梅在2003年提出的一个概念，①一经使用，即广泛流行，他将审美价 

值作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外的第三种价值，并认为审美价值的突起,意味着审美经济时代 

的来临。这两个概念都强调了审美与消费的一体化。如果说前面的几个表现,仍然可以视为 

审美和消费的外在融合，那么文化工业和审美经济的兴起，是否可以认为审美与消费已经达到 

内在的融合了？此时，审美已经变成了消费的一部分,或者说，审美本身变成了一种消费产品。 

当消费的不再是物品和服务&而是审美时&换言之，当购买和使用的产品就是审美时&审美不就 

变成了一种商品了吗？服务业的发展，使得物品的使用价值由物质实体的功能性使用转为对 

于物质实体的服务性享受，为了欣赏某种风景和艺术，为了进入审美状态，我们不得不购买这 

一审美服务。随着物品的丰盛,物品的使用价值变得越来越不重要&物品的审美价值和象征价 

值开始发挥更重要的作用。不过,即使审美经济和文化工业提供的产品就是用于审美的物品 

和引发审美体验的服务,这种物品和服务能否引起审美活动的发生，仍是未知数，进一步说，即 

使这一产品引发了审美活动，也只能说明消费活动诱发了审美活动，而不能说明消费活动就是 

审美活动。审美经济和文化工业只能制造出审美化的产品&却不能制造审美活动。

因此，当我们说消费活动和审美活动的融合时，其实发生的只是消费活动和审美活动的边 

缘重合，这里需要区分两组概念，很多混淆正是因为将不同概念视为一体才引起的。第一组概 

念是审美化、美观化和艺术化。一些研究者讨论审美化时，其实指的美观化或艺术化，美观化 

和艺术化是否必然会引发审美化，并不能给予一个肯定的回答。首先，美观化和艺术化是客体 

的变化&美观化即作为客体的物体外观的美化;艺术化是通过艺术技巧和艺术手法对物品所做

① 参看王彤玲:《论审美经济》，《西北师大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2007年第4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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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处理，不一定更美观，但处理之后，则更富有艺术韵味;而审美化是主体的变化，即审美主体 

进入的审美状态,物体的美观化和艺术化并一定会引发主体进入审美状态，而引起审美化的物 

体也不一定需要美观化和艺术化。其次，在消费中，商品的美观化是促进消费和提高价格的一 

个策略，在同类商品的大量涌现下，为了增加竞争力，除了提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产品质量外, 

美化商品的外观,也是必然的营销手段，问题在于，这些手段可以刺激消费的欲望，并不一定能 

够促使购买主体转变为审美主体，进入到审美状态。再次,物体的美观化和艺术化在一定程度 

上有利于主体的审美化，然而事实上，当购买欲望过于强烈时,反而会窒息审美状态的萌生，这 

也是很多学者认为消费致使审美低俗化的其中一个原因，其实不是审美低俗了，而是审美根本 

没有发生，发生的只是感官对商品的愉悦。

第二组概念是消费中的欣赏活动和审美活动。消费活动大概可以分解为三个阶段，即挑 

选、购买和使用。第一、第三个阶段不是必须的,只要产生购买行为即是消费，购买行为本身与 

审美活动不会融合。但购买之前和之后的欣赏，却可能与审美活动交叠,可以说购买的目的就 

是为了审美，那么购买之前的欣赏是审美活动吗？购买之后的欣赏脱离消费活动之后呢？这 

里需要重审审美活动的过程，进入审美状态就是审美,未进入审美状态或者离开审美状态，就 

不是审美。按照康德在《判断力批判》中的论述,“鉴赏是通过不带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 

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做评判的能力。一个这样的愉悦的对象就叫做美”。①因而所谓审美 

状态，就是进入一种无功利无欲望的纯粹静观状态。后现代美学或者不承认这样一种独特审 

美状态的存在，以为审美状态和其他状态的区别只是量的差异，而不是质的不同，以杜威的 

“一个经验”说为代表;②或者认为审美状态并不是一种纯粹意识的观照，而是一种参与/介入 

的身心合一的状态，阿诺德•贝林特的“介入/参与”说是其代表;③或者认为审美状态并不是 

一种排除一切前理解和前经验的孤立状态，而是不同经验视域的融合，伽达默尔提出的“审美 

无区分说”是为代表。④但是他们并不否认审美的无功利无欲望状态，不管这种状态能不能摆 

脱或者逃避现实的纠葛，都是审美状态的标志。因此，如果购买之前的欣赏掺杂了购买的欲 

望，购买之后的欣赏揉进了占有的心理,那就不是审美活动;而当欣赏进入审美状态时,那种购 

买、占有的欲望自然被抛掷一旁。

二、消费经验与审美经验

消费经验和审美经验似乎风马牛不相及，然而由于消费活动和审美活动部分重叠交错，消 

费经验和审美经验也发生了互相影响,与消费活动和审美活动的关系一样，消费经验和审美经 

验的关系也包括两方面。其融合主要表现在消费活动引起的体验和趣味/品味,体验是主体的 

当下感受和体会,趣味/品味是体验长期累积而成的一种感受模式，两者都是一种全身心的活 

动,既有身体的参与，也有精神的作用,同时它们一方面涉及到消费经验,另一方面也与审美经 

验具有关联。⑤其矛盾则表现在审美经验的二重性,审美立足于直观的感性体验，对应于物体 

的外观形式,同时又超越感性体验和客体物象,在表象的合目的性形式和人类的先天综合能力

① 康德:《判断力批判》，邓晓芒译，杨祖陶校，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45页。

② 杜威:《艺术即经验》，高建平译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，第37-61页。

③ 阿诺德•贝林特:《艺术与介入》，李媛媛译，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，第64页。

④ 汉斯-格奥尔格•伽达默尔:《真理与方法》，洪汉鼎译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，第173页。

⑤ 当然也有社会、宗教、政治、民族、时代、阶层的作用，不过这里主要讨论消费和审美的关系，故而其它作用暂且不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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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契合中，进入一种身心和谐的自由状态。①在感性体验中，消费经验与审美经验重合，但审美 

愉悦不仅是感性愉悦，也是一种精神愉悦，这一精神愉悦使体验能够超越感性体验的的被动 

性、消极性、盲目性、欲望性,从感官和客体的必然性中解脱出来，获得自由的存在意义。我们 

将从消费体验中的感官愉悦和审美愉悦，消费经验中的趣味/品味和审美经验&两个方面具体 

分析两者的融合和矛盾之处。

其一，消费体验中的感官愉悦和审美愉悦。消费中的愉悦包括两部分，一部分是物品外观 

形象和材质质量引发的感性愉悦，一部分是欲望满足的快感，比如我们去买家具时，家具的外 

观形象和材料质地属于感官愉悦&而将这一家具通过购买归为己有&则是欲望满足的快感。在 

这两部分中，物体外观引起的感性愉悦与审美愉悦具有一定的重合之处,而实体质料引起的感 

性愉悦与审美愉悦无关，欲望满足的快感更是被排除在审美之外，在消费中，两者是合二为一 

的，正是对于前者的欣赏刺激我们产生占有这一物体的欲望。但是在审美中，只有物体的形象 

才能引起审美主体的注意,物体的实体内容则是被放逐在外的，因为一旦涉及实体，总是不可 

避免地牵涉到物体的所有权，引发种种欲望。所以在现代美学中，只有视觉、听觉才是审美器 

官,而味觉、嗅觉、触觉则不是，前两者可以和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,这个距离不仅是物理的，也 

是心理的，在适当的距离中，而且只有适当的距离，主体才能静观物体的外观，并形成一定的表 

象,此表象与主体的审美判断力契合，产生精神上的愉悦,即所谓审美距离;而后三者只有接触 

到物体，才能感受到物体，而且无法形成一种表象&或者说这三种感官并没有表象能力，因而把 

握到的也不是物体的表象,而是物体的实体内容，在这种情况下,三种感官只能刺激欲望的产 

生，而不能诱发审美的愉悦。正如康德所言:“一切目的如果被看作愉悦的根据，就总是带着 

某种利害，作为判断愉快对象的规定根据。所以没有任何主观目的可以作为鉴赏判断的根 

据。”②消费中的感官愉悦如果在消费目的的指引下,必然丧失审美的愉悦，而停留在浅层次的 

感官快感中。

其二，消费经验中的趣味/品味和审美经验。在这组概念中，关涉到两个问题，一是审美经 

验的可塑性,二是趣味/品味和审美经验的重合之处。先来看第一个问题。康德认为审美是一 

种孤立隔绝于日常经验的鉴赏活动，排除一切过往生活和过去经验的干扰，审美主体和审美对 

象单独相对，当审美的对象与审美主体的先验形式契合时,审美愉悦便产生了。在康德的美学 

中，审美对象直接对应于大写的、无个性的、普遍性的主体,至于这个主体属于哪个时代、哪个 

民族、哪个国家、哪个阶层都无关紧要，因为审美共同感决定了审美的普遍性和必然性，故而这 

里审美经验不具有可塑性。但人首先是生活在某个时代、某个民族、某个国家、某个阶层的独 

特的个体的人，在主体的先天形式和审美对象之间，存在一个不可抹除的中介，先天形式要通 

过这个中介才能作用于审美对象,这个中介就是那个独特的个体的人，现实中并不存在一个大 

写的普遍的人，这个人必然受到时代、民族、国家、阶层以及个体成长背景的影响，也正因此，他 

才是一个独特的个体的人。当我们考察一个独特的个体的人的审美经验，就必然会发现审美 

经验的可塑性，这也是后现代美学对现代美学的批判之一。如果审美经验不具有可塑性，自然 

不受消费经验的影响，那么具有可塑性的审美经验会不会受到消费经验的影响,甚而被消费经 

验所塑造？这就牵涉到第二个问题。

关于第二个问题。众所周知，消费经验是挑选、购买、使用商品的一种经验,这种经验会受

① 参看杨春时:《作为第一哲学的美学一一存在、现象和审美》，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218-221页。杨春时认为审美 

的二重性分别是超感性和即感性，前者是本质的属性，后者是非本质的属性。

② 康德:《判断力批判》，第56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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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商品营销的影响，现在营销的手段已经由硬性的宣传变为软性的诱导,它关注的是商品的附 

加价值，无论是文化价值，象征价值，还是审美价值,附加价值已经成为主导价值，而使用价值 

则沦为附加价值。换言之，营销策略已经从物品的促销变成了生活方式的推广。当我们在购 

买一个物品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在消费这一物品，而是体验一种生活方式。“审美品味的刺激允 

许生产者出售更多的’体验’而非物质产品，这使感觉成为了第一要素。与理性评估判断不 

同&审美品味不仅仅不需要证明&尤其它还根据品味形成的相同动力将每个人置于与其他个体 

协作的状态中。”①当我们购买某种牌子的汽车、某种款式的衣服时，并不是因为它们质量最 

好、性价比最高、或者价格最理想，而是因为某种名牌的汽车、某种款式的衣服代表了某种生活 

态度、生活方式,而这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是与某种身份、某种地位联系在一起的，有车的人 

和没车的人是不同的群体，经常看话剧的人和从不看话剧的人也是不同的群体。在这个意义 

上,消费塑造的正是一种趣味/品味。在趣味/品味的作用下，对于某种物品的消费就变成一种 

不自觉的无意识行为，当趣味/品味的产生受到商业消费的操纵时,趣味/品味的自发性和个体 

性便受到了压抑，于是产生两个结果，一是趣味/品味的工业化，一是趣味/品味的分层化。消 

费一方面要照顾到多种多样的的趣味/品味需求&另一方面由于大工业生产取代手工作业&趣 

味/品味的群体性在所难免，当政治等级不再发挥分化人群的作用时，趣味/品味的分层就承担 

了这一功能。

以上的讨论主要基于以下著作:布尔迪厄《区分:判断力的社会批判》，奥利维耶•阿苏利 

《审美资本主义:品味的工业化》，尤卡•格罗瑙《趣味社会学》，保罗•福塞尔《格调:社会等级 

与生活品味》等。他们也正是聚焦在趣味/品味这个概念下，发动对康德美学的批判的，但是 

他们讨论的是趣味/品味，并不是审美经验，那么审美经验与趣味/品味的关系是什么？它们是 

否就是审美经验？在一些论述者看来,两者是没有区别的。

按照比尔兹利对审美经验的定位,经验的审美特性具有以下五个特征:对象导向性、感觉 

到的自由、超脱的情感、积极的发现、整体性。②在比尔兹利看来，只有第一个特性是必要条件, 

其余四个既不是必要的，也不是充分的，只是伴随的，而且不必全部到场。虽然比尔兹利仍然 

坚守审美经验的独特性,但是仅有对象导向性，即只有一种知觉或者意向对于一个对象的持久 

注意力，并不能构成审美经验与其他经验的本质差别,在很大程度上，反而是抹除了审美经验 

的特殊性。感觉到的自由和超脱的情感自从康德、席勒和叔本华以来就是审美经验的标志，也 

是审美经验的特殊性所在&其核心是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功利性&在席勒和叔本华看来&正是因 

为其无功利性，审美才具有超脱生存羁绊和现实功利、超脱感性束缚和理性囚笼、超脱意志和 

欲望纠缠的自由。

对于五种趣味/品味来说，感觉到的自由和超脱的情感显然是它们所缺乏的,虽然趣味/品 

味可以被社会化、精神化，承载着一个民族、一个家族、一个时代、一个人的记忆和情感,具有历 

史和存在的深度，大到一个民族的酒文化、茶文化、饮食文化，小到一个人的乡愁、童年记忆等, 

都足以表明，而普鲁斯特的玛德莱娜蛋糕更是充分地展示了这一点，社会的或者个体的记忆总 

是粘附在某种特定的物品上，并通过感官被唤醒。然而这里只有趣味/品味的被动性，即被塑 

造性和被束缚性，虽然趣味/品味也可以被改变或改善，当某种趣味/品味的对象出现时，经验

① 奥利维耶•阿苏利:《审美资本主义》，黄琰译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166页。阿苏利将审美与品味连起来 

使用，与本文的观点相悖，本文认为此处所讨论的是品味,而不是审美。

② 转引自邓文华:《审美经验的守望：门罗比厄斯利分析美学研究》，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版，第144 - 145 
页。比尔兹利对审美经验曾经有过两次界定，第一次是在1958出版的《美学》一书，第二次是在1970年出版的《审美的 

视点》中，后者为修订版,本文引用的即是这一观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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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的反应仍是不自觉的、固定的、自然而然且不可遏制的，因而它不具备审美经验的自由性 

和创造性。①视觉和听觉的特殊性在于,作为审美感官，它们一方面具有自身的独特趣味/品 

味，一方面也能形成审美经验，问题在于视觉和听觉的独特趣味/品味能否超越这种被动性? 

格式塔心理学和现象学已经分析过，视觉和听觉的优势在于它们的主动性和建构性，即它们形 

成表象的能力。如果说味觉、嗅觉、触觉作用于客观物体的实体质料，因而没有自主性,那么视 

觉和听觉则作用于主客观统一的表象（主体对客体形象的建构），正是因为这一表象，视觉和 

听觉的趣味/品味才能超越被动性。不过一旦超越这种被动性，就变成了审美经验,而不再是 

一种趣味/品味。虽然审美经验也具有被塑造性，但是被塑造的审美经验只是积累了更多的表 

象，而不是受其限制，以这些表象为基础，审美经验的建构性变得更自由、更丰富。在这个意义 

上，我们认为，视觉和听觉的趣味/品味能够增添审美经验的丰富性，但是审美经验的价值恰在 

于它对趣味/品味的超越。因而消费经验可以塑造趣味/品味，也可以丰富审美经验，却不能塑 

造、限制、诱导审美经验，因为审美经验的特殊性正在于它的自由性。

三、消费美学的出路

现代美学的产生是以获得自身的合理性和独立性为前提的，换言之,它也是马克思•韦伯 

所谓现代性的结果。在前现代社会，宗教或政治统领一切,并且是一切行为和活动的依据和意 

义之源。现代性的发展将科学、经济、伦理、文化、艺术、审美等各学科门类分化出来，以自身为 

根据,几乎所有学科专业都是从那时形成自身的领域和规范的&现代美学和现代艺术也不例 

外。在18世纪，现代美学和现代艺术的概念和体系兴起并完成，艺术依靠审美而独立于其他 

一切领域,审美以艺术为独立的基础。与其他领域不同的是，美学现代性具有两面性,一方面 

是社会现代性的产物，另一方面又是对社会现代性的批判。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包的宗教被现代 

性祛魅化之后，其救赎功能被分派给审美。但审美并没有超越性的彼岸世界，现代性的过程就 

是要摧毁这一彼岸的合理性，强调一切领域的世俗性/此岸性，因而现代美学在诞生之初就蕴 

含不可调节的矛盾，既要不脱离此世，又要担负起超越此世的拯救重任，这就是审美教育的初 

衷和目标。当然，这只是现代美学一厢情愿的设定，也是宗教衰落之后，无所归依的人类的一 

种寄托。现代美学和现代艺术一直战战兢兢地、不堪重负地扮演着这样的角色，直到20世纪 

一战和二战的爆发，人们发现，在巨大的灾难面前，审美似乎只是一种逃避。阿多诺感慨:“奥 

斯维辛之后&写诗是野蛮的。”②于是另一种关于审美的观点得以抬头并占据主流&其实这一观 

点早已产生&虽然现代美学使美学作为一个学科得以诞生，但在整个美学史上，现代美学范式 

却是一种例外，现代美学否定了前现代美学,后现代美学又恢复了前现代美学。当然这只是在 

美学主流的意义上而言，即使在现代美学活跃期间，前现代美学的思想也没有断绝。后现代美 

学卸除了美学的重负，开放了美学的边界，扩展了美学的疆域，也恢复了审美的感官性和娱 

乐性。

简约追溯美学史，会发现现代美学在整个美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，以及它在现代性发展的

① 参看刘旭光:《感官审美论一一感官的鉴赏何以可能》，《浙江社会科学》2017年第1期’在这篇论文中，刘旭光从感官 

的社会性、反思性、深度性、普遍性，论述了感官审美的可能性，充分展示了感官经验的意义’问题在于，社会化、精神化 

之后的感官审美，并不是感官的审美，而恰恰是审美自身的要求，即身体与心灵的完美融合，提倡感官的精神性、感官的 

一般性、感官的普遍性并没有动摇康德的判断，而是丰富了他的理论’同时，笔者并不认为嗅觉、味觉、触觉具有审美 

性，原因如上所述’

② 转引自马丁 •杰:《阿多诺》,瞿铁鹏、张赛美译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16页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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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中所做出的反应和选择。在现代社会，消费已经是一切社会活动的背景和底色,没有任何 

活动能够完全脱离生产和消费为基础的经济活动，审美作为一种社会活动，自然无法避免。周 

小仪在《唯美主义和消费文化》里详细分析过唯美主义和消费文化看似对立实则共谋的关系 , 

唯美主义者以抗拒消费作为艺术和审美理念的旗帜，同时借助市场营销的手段推销自己的艺 

术作品和审美理念。①其实整个现代主义艺术也不外如此。现代美学更多是一种哲学美学的 

建构，而不是对审美和美的实证分析，也不是对各种审美和艺术现象的解释。在这个意义上, 

后现代美学正是要把高蹈悬空的美学置于审美现象的根基之上。问题是我们是否要放弃现代 

美学的建构,任由后现代美学自由发展。现代美学对审美的界定虽然过于狭窄,但是审美的无 

功利性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超脱和自由的状态作为审美的核心，却是不可动摇的;后现代美学拓 

宽了美学的边界，深入到审美现象中，使得自上而下的美学变成了自下而上的美学，由此获得 

源源不断的发展潜力，但是因此消除了边界，使美学变为反美学，却又是矫枉过正的。

讨论消费美学并不是要为消费美学摇旗呐喊，或者提供暗中支持，消费美学的兴起可以作 

为一个客观研究审美和消费的关系的契机，把被现代美学忽略或者无视的美学现象放在美学 

的视域内，让美学理论和审美现象互相审视，以美学理论解读审美现象，以审美现象修正美学 

理论。在消费和审美的关系中,现代美学只看到内在的矛盾，否定其相互重合的一面,使得美 

学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;后现代美学更关注其相互的融合，但是又误解了这一融合，走到反美 

学的地步。我们认为，所谓消费和审美的融合，不过是两者的重合，并非融合为一体;而消费和 

审美的矛盾则是内在的、根本的。

审美的低俗化、审美的感性化、审美的庸俗化并不是审美本身的问题，或者审美自身能力 

的下降，而是消费美学误将感性经验视为审美经验的结果。当主体越来越多地沉浸于消费活 

动带来的愉悦时&审美活动被排挤在外&换言之，在这样的消费活动中&并没有发生审美活动& 

也不可能产生审美经验，因而审美本身并没有遭到消费活动的破坏，消费活动也不可能摧毁审 

美活动。但是审美活动确实被遏制了，当审美活动越来越少地时，主体的经验也就越来越功 

利、越来越粗鄙，以致不断周转于各种新奇的刺激，陷入感官的愉悦中难以自拔,这时候则需要 

审美经验将其超拔到更高的精神领域,享受身心和谐的存在的自由状态。

另一方面&感性经验也具有精神化、社会化的一面，不一定要成为审美经验才有意义，消费 

美学让理性压抑的身体得以释放，也让更多的感性经验成为促进消费的一个动力，使得学界总 

是将感性经验作为审美经验来研究，而忽略了感性经验自身独特的意义，同时又抱怨审美经验 

的身体化和感性化。我们认为，美学研究的思路应该拓宽，历史上对于美学的理解本就多样, 

美学（柏拉图）、感性学（鲍姆加登）、审美学（康德）、艺术哲学（黑格尔），都曾在美学②的旗帜 

下得到广泛的认同。因而美学和感性学可以并行不悖地受到关注，不必在美学的旗帜下为感 

性学鼓吹,也不必在感性学的旗帜下否定美学，或者执意地将美学等同于感性学,抑或要以感 

性学为美学正名。虽然鲍姆加登将美学定义为感性认识的科学,康德也在感性和审美的两个 

概念下使用aesthetic 一词，然而两者并不相等，美学中的诸多矛盾亦由此而起，分开两者，或许 

会使两者得到更好地发展。

〔责任编辑：郑珊珊〕

① 周小仪:《唯美主义和消费文化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91-102页。

② 美学分为广义的美学和狭义的美学，广义的美学包括以上四种对于美学的理解;狭义的美学，则专指专门研究美的学 

问，与研究审美的学问对应。在本文中，与感性学并称时，指狭义的美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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